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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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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廠管理輔導法」於109年修法實施後新增「未登記工廠與特定工廠管理及輔導專章」，
以輔導未登記工廠改善問題、正式合法化

◼ 業者陸續取得「特定工廠登記」（簡稱特登工廠），為輔導都市計畫區內特登工廠完成
用地合法化，內政部於111年4月公告「都市計畫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土地變更處理原則」，
指導都市計畫區內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辦理土地變更為特定工廠專用區

◼ 本府為協助都市計畫特登工廠完成土地合法化，爰啟動本次專案通盤檢討

申請
納管

提出工廠
改善計畫

取得
特定工廠登記

特定工廠
登記失效

完成用地合法化
變更為特定工廠專用區

都市計畫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土地
變更處理原則

彰化縣都市計畫特定工廠專用區
專案通盤檢討案

109.3.20 111.3.19 119.3.19 129.3.19112.3.19



檢討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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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區內特定工廠專用區專案通檢

◼ 檢討範圍係以彰化縣內都市計畫區之特定工廠登記
廠地範圍為原則

◼ 納管工廠應完成改善計畫並取得特定工廠登記，才
可納入本案處理

1

產業國家隊
（隱形冠軍）

國際供應鏈
淨零碳與ESG

內政部訂頒
特登工廠處理原則

鄉鎮市 涉及特登都計區 都計處數

彰化市
彰化市

彰化交流道
2

鹿港鎮 鹿港福興 1

和美鎮
和美

彰化交流道
2

二林鎮 無特登，1間納管 -

芳苑鄉 無特登，1間納管 -

花壇鄉
花壇

彰化交流道
2

田中鎮 田中 1

社頭鄉 社頭 1

埤頭鄉 埤頭 1

溪州鄉 溪州 1

永靖鄉

永靖

田尾園藝

員林交流道

3

福興鄉
鹿港福興

秀水
2

埔鹽鄉 埔鹽 1

鄉鎮市 涉及特登都計區 都計處數

大城鄉 無特登，1間納管 -

溪湖鎮
溪湖

員林交流道
2

芬園鄉 芬園 1

秀水鄉
秀水

彰化交流道
2

二水鄉 無特登，2間納管 -

田尾鄉
田尾

田尾園藝
2

埔心鄉

員林

埔心

員林交流道

3

大村鄉 大村、員林 2

竹塘鄉 竹塘 1

員林市
員林

八卦山
2

線西鄉 線西 1

北斗鎮 北斗 1

伸港鄉 伸港水尾 1 檢討範圍示意圖



都市計畫特登工廠分布情形

特登工廠分布示意圖 6

都計區 納管 特登

埤頭 0 2

田尾 0 1

溪州 2 4

社頭 9 9

二水 2 0

芳苑 1 0

大城 1 0

竹塘 0 3

埔鹽 27 32

埔心 11 12

彰化交流道 295 254

八卦山 27 8

田尾園藝 1 2

彰化高鐵 0 0

員林交流道 34 34

總計 544 475

都計區 納管 特登

彰化市 13 5

員林 1 1

和美 5 2

鹿港福興 9 5

北斗 3 3

田中 2 2

二林 1 0

溪湖 8 10

花壇 15 14

芬園 1 2

大村 25 15

永靖 3 7

伸港(全興) 0 0

伸港(水尾) 10 5

線西 20 24

秀水 18 19

目前31處計畫區，共25處涉及特登工廠

納管工廠
544家

納管+特登1019 家

特登工廠
475家

都計區 納管 臨轉特 特登

埤頭 1 1 2

10 2

3

3

4

都計區 納管 臨轉特 特登

彰化市 15 3 5

1

1

(全興

(水尾 1

3 2



1、特登工廠合法化作業方式
2、專案通盤檢討推動流程
3、土地變更意願調查
4、申請人應提供文件

通檢流程及作業方式



特登工廠合法化作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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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
作業

因地
制宜

保障
權益

廠家
輔導

都市計畫特定工廠專用區
專案通盤檢討

確保業者/地主知悉

全面通知特登工廠及其
土地所有權人、納管工
廠及其土地所有權人

縣府主動專案檢討

細計書圖範例引導

輔導廠商自行擬定細部
計畫及協助後續報核

透過專案通盤檢討，建
立標準化流程，加速用
地變更程序

研擬本縣檢討原則

彰化縣都市計畫特定工
廠專用區專案通盤檢討
審議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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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通檢作業推動流程

PART 3

PART 2

PART 1

啟動
法定
通檢

輔導
廠商
辦理
主細計

報核

公
告
徵
求
意
見
座
談
會

特登
工廠
意願
調查

收訖並彙整

特登工廠

出具變更同

意文件情形

供各級都委

會審議參考

通盤

檢討

計畫

書、圖

草案

公
開
展
覽
及
說
明
會

縣級

內政部

1

2

都市計畫
審議

審議
通過

主要
計畫
書圖

主要
計畫
審議
通過

製作
細計書
+

協議書
範例

特
登
工
廠
輔
導
宣
講

特登
工廠
申請人

擬定
細部
計畫

都市計畫
審議

提送彰化縣
都委會審議

主
計
核
定

審議
通過

主計
(分階)
+
細計
發布
實施

內政部
都委會

審議
通過

主要計畫
書圖

簽訂
協議書
捐贈
公設
或代金

細
計
核
定

報核
計畫
書圖
範例
製作

視實際需要
再提會審議公

開
展
覽
及
說
明
會

出具變更同意文件

目前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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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變更意願調查

調查對象：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之廠家

◼ 都市計畫草案公開展覽期滿後
30 日前回寄至彰化縣政府建設
處城鄉計畫科

◼ 具辦理意願者應回寄「申請人應
備文件項目表」所列之8項資料



11

土地使用分區變更同意書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之廠家
應檢附全部土地所有權人
之變更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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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應提供文件

申請人應提供文件 說 明 申請單位

一
核准特定工廠
登記證明文件

1.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核准特定工廠登記之函文，且
應載明核定特定工廠登記事項。

申請人提供

二

地籍資料及土
地所有權人土
地使用分區變
更同意書

2.地籍圖、土地登記謄本。 各鄉鎮市地政事務所

3.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各鄉鎮市公所

4.土地使用分區變更同意書（需由土地所有權人簽章同
意）；若有增加範圍外毗鄰土地需求者，應一併檢附。

土地所有權人填寫

三

非屬法令規定
禁止使用土地
之環境敏感地
區函詢文件

5.非屬重要水庫集水區、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軍事禁
限建範圍及其他法令規定禁止使用土地之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認定文件。

內政部環境敏感地區單
一窗口查詢平台
(https://eland.nlma.go

v.tw/seportal)

四
其它指定之文
件

6.地形測繪測量成果圖及其電子圖檔（DWG檔）（標示
基地境界線鄰近50公尺範圍內現有相關地形、地物及設
施，並套繪都市計畫圖、地籍圖、特定工廠登記範圍
圖，比例尺不得小於1/1,000，需為最近3個月內所測
繪，並經執業測量技師簽證）。

申請人自行委由測量公
司辦理

7.建築線指示（定）圖。
彰化縣政府建設處更新
發展科

8.基地面臨道路寬度未達8公尺者，應自行退縮建築，併
所臨接之道路寬度達8公尺以上，並檢附基地退縮位置
示意圖（以建築線指示（定）圖複印後套繪）。

申請人自行套繪

◼ 申請人：取得特定工廠登記之廠家

◼ 申請人應於 都市計畫草案公開展覽期滿後 30 日前寄回
彰化縣政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 416 號）

公告徵求
意見座談會

通盤檢討計畫

書、圖草案

公開展覽及
說明會

都市計畫審議

公開展覽期滿
後30日

調

查

期

間

變更意願調查



內政部訂頒處理原則

都市計畫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土地變更處理原則
(111年4月13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1110804877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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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土地變更處理原則

本原則適用對象，為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28-5條及第28-6條規定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所使用之都市土地。§2

本原則依都市計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27-1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1

§3

申請變更使用分區為特定工廠專用區之土地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土地面積以特定工廠登記廠地範圍為原則，必要時得使用範圍外毗鄰土地作為隔離綠帶或公共設施。

（二）土地形狀應完整連接。但土地為寬度不超過10公尺之都市計畫道路用地、既成道路或水路所分隔，可與特
定工廠登記廠地合併供一生產單元完整使用者，不在此限。

（三）土地應臨接寬度至少達8公尺以上之道路，且該道路連接計畫道路，以符合特定工廠專用區所衍生之交通
及防救災需求。臨接之道路寬度不足8公尺者，經都市計畫委員會同意後，應退縮建築，併所臨接之道路
寬度達8公尺以上。

（四）非屬重要水庫集水區、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軍事禁限建範圍及其他法令規定禁止使用之土地。

（五）土地位於山坡地者，除應符合山坡地建築管理辦法規定外，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1.原始地形在坵塊圖上之平均坡度為40%以上：面積80%以上土地應維持原始地形地貌，不得開發利用，
其餘土地以規劃作道路及綠地等設施使用為限。

2.原始地形在坵塊圖上之平均坡度為30%以上未達40%：以作為開放性之公共設施使用為限。

3.原始地形在坵塊圖上平均坡度未達30%：得作為建築使用。

◼完整內容請詳內政部111年4月13日公告之「都市計畫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土地
變更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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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土地變更處理原則
申請變更範圍土地使用規劃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申請人應擬定細部計畫，至少劃設申請變更總面積30%土地為公共設施用地捐贈為直轄市有、縣（市）有
或鄉(鎮、市)有，並自行負擔開發費用及管理維護；其所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於主要計畫使用分區仍為
特定工廠專用區。

（二）無法依前款規定劃設公共設施用地者，經都市計畫委員會同意得改以繳交代金，繳交代金之數額按都市計
畫委員會審議通過之變更範圍面積及依第六點規定簽訂協議書時當期公告土地現值50%計算，並得以分期
方式繳納。申請變更之土地位於農業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收繳之代金，應撥交予依農業發展
條例第54條第一項規定設置之農業發展基金。

（三）申請變更範圍除與毗鄰供工業使用之土地交界鄰接區域外，應設置隔離綠帶、設施或退縮建築，其隔離或
退縮距離應達1.5公尺以上。

（四）扣除留設第一款公共設施用地之可建築基地最大建蔽率及容積率分別為70%及180%，且應低於依都市計畫
法第85條所定施行細則或直轄市、縣(市)各該都市計畫書中乙種工業區之最大建蔽率及容積率。

（五）特定工廠專用區之使用項目，以工業主管機關核准之低污染產業類別及主要產品為限。

§4

（略以）土地面積以特定工廠登記廠地範圍為原則，必要時得使用範圍外毗鄰土地作為隔離綠帶或公
共設施。

§3

申請人於主要計畫核定前，應檢附全部土地所有權人土地使用分區變更同意書或同意開發證明文件，並與直轄市、
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簽訂協議書同意下列事項及載明違反之處理方式，並納入都市計畫書：

（一）都市計畫核定前依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辦理捐贈及履行負擔。

（二）依第八點本文規定規劃設置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6

§8
申請人應規劃設置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其裝置發電設備面積不得少於屋頂水平投影面積之50%。但因饋線
不足、日照不足、建物結構特殊等因素，經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或經濟部指定之太陽能產業公（協）會評估及
出具無法裝置之書面意見，並經經濟部同意者，免予設置。



意見表達方式

1、公告徵求意見座談會場次
2、意見表達
3、公告資訊下載
4、常見問答集（Q&A）



6/24

6/22

6/23

6/25

6/29

7/016/30

7/02

7/07

7/06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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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徵求意見座談會場次
◼ 6/22~7/8共辦理22場座談會

日期時間 場次 地點

115年6月22日 (一)
上午10:00 1 北斗鎮公所

下午14:30 2 溪州鄉公所

115年6月23日 (二)
上午10:00 3 社頭鄉公所

下午14:30 4 田中鎮公所

115年6月24日 (三)
上午10:00 5 埤頭鄉公所

下午14:30 6 竹塘鄉公所

115年6月25日 (四)
上午10:00 7 永靖鄉公所

下午14:30 8 田尾公路花園遊客中心

115年6月29日 (一)
上午10:00 9 溪湖鎮公所

下午14:30 10 埔心鄉公所

115年6月30日 (二)
上午10:00 11 埔鹽鄉公所

下午14:30 12 大村鄉公所

115年7月1日 (三)
上午10:00 13 芬園鄉公所

下午14:30 14 員林市公所

115年7月2日 (四)
上午10:00 15 花壇鄉公所

下午14:30 16 秀水老人文康中心

115年7月6日 (一)
上午10:00 17 彰化市介壽生活藝文館

下午14:30 18 和美鎮公所

115年7月7日 (二)
上午10:00 19 福興鄉公所

下午14:30 20 鹿港鎮公所

115年7月8日 (三)
上午10:00 21 伸港鄉公所

下午14:30 22 線西鄉公所

◼ 公告期間：6/12~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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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表達

• 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於本案如有建議事項，請
於公告期間以書面載明姓名、地址及建議事
項，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提出（意見表
逕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索取，亦可上本
府建設處網站下載），公告期滿後由本府彙
整供作本案檢討之參考。

• 民眾將意見填寫於陳情意見表後，可於會場
繳交或會後以郵寄或親送至彰化縣政府建設
處城鄉計畫科

• 陳情意見表可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索取，
亦可自行影印書寫

https://www.chcg.gov.tw/DTO/economic/03bulletin/bulletin03_con.aspx?bull_id=432197

• 公告期間：115年6月12日至115年7月13日

• 公告地點：彰化縣政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及
各公所

◼公告徵求意見

◼意見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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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資訊下載

【公告公文、座談會各場次時間、宣傳單及意見表
、各計畫區公告範圍圖】

【公告徵求意見簡報、問答集Q&A】



類別 問題 回覆說明

壹
、
相關
法規

一、辦理都市計畫取得特
定工廠登記土地變更的法
源為何?

依循內政部訂定之《都市計畫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土地變更處理原則》辦理，該原則係依《都
市計畫法》第27-1條第二項授權訂定之。

二、辦理土地變更作業程
序，除工廠管理輔導法、
都市計畫相關法規之外，
尚涉及哪些相關部門法規?

1.涉及農業區土地變更者，應依《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辦理，
取得農業主管機關之同意文件。

2.涉及對環境重大影響或一定規模以上之開發行為，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水利法》、
《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水土保持法》等相關法規辦理。

貳
、
申請
變更
之資
格與
區位
條件

一、申請變更都市計畫使
用分區為特定工廠專用區
之工廠，應具備什麼資格?

1.依《都市計畫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土地變更處理原則》第二點，變更適用對象，為依工廠管
理輔導法第28-5條及第28-6條規定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所使用之都市土地。

2.辦理變更之申請人為取得特定工廠登記之廠家。

二、申請變更為特定工廠
專用區之土地有何條件規
定?

1.變更範圍原則上應限於已核發特定工廠登記之廠地範圍，不得擴大廠房及建物面積。惟為
兼顧環境隔離需求，必要時得使用範圍外毗鄰土地作為隔離綠帶或公共設施（需經都市計
畫委員會同意）。

2.變更範圍應具完整性，避免造成都市破碎化影響。若基地因寬度 10 公尺以下的既成道路、
水路或都市計畫道路分隔，且仍能與廠地合併成一完整生產單元，得作為例外納入。

3.變更範圍應臨接寬度至少8公尺以上之道路，並與都市計畫道路連接。若臨接之道路寬度不
足8公尺者，經都市計畫委員會同意後，應退縮建築，併所臨接之道路寬度達8公尺以上。

4.為保障環境與國土安全，位於重要水庫集水區、水質水量保護區、軍事禁限建區及其他法
令禁止開發區者，不得申請變更為特定工廠專用區。

5.若基地位於山坡地，其坡度應符合非都市土地開發相關規範，依照坡度條件限制使用強度，
以確保開發安全與土地使用適切性。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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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問題 回覆說明

貳
、
申請
變更
之資
格與
區位
條件

三、登記地號大於實際廠地範圍者（部分使
用者），是否得變更整筆地號為特定工廠專
用區?

不行，變更範圍係以特定工廠登記廠地範圍為原則，倘本府經濟暨綠能發展
處核發特定工廠登記函之座落地號為部分使用者，僅限其使用範圍申請變更。
惟必要時得使用範圍外毗鄰土地作為隔離綠帶或公共設施。

四、得否以兩案毗鄰特定工廠併案依《都市
計畫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土地變更處理原則》
規定申請辦理變更土地使用分區?

對於相毗鄰兩棟廠房，倘符合變更規定且具意願，皆納入本次主要計畫專案
通盤檢討辦理，後續若相毗鄰兩棟廠房之申請人想合併檢討規劃，經彰化縣
都市計畫委員會同意，則可併同辦理擬定細部計畫。

五、若申請變更之廠地範圍包含都市計畫土
地與非都市土地，是否符合申請變更要件？
是否可以合併檢討?

特登工廠廠地涉及都市計畫土地與非都市土地者，仍可申請變更，惟因涉及
不同土地使用制度與法令體系，後續仍須經由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階段個案
檢視其基地條件。

參
、
回饋
負擔
與管
制規
定

一、申請變更應捐贈回饋公共設施之方式及
其回饋比例為何?

依《都市計畫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土地變更處理原則》第四點，申請人應擬定
細部計畫，並於細部計畫至少劃設申請變更總面積30%土地為公共設施用地
捐贈為縣有，並自行負擔開發費用及管理維護；其所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
於主要計畫使用分區仍為特定工廠專用區。

二、若無法依規定劃設公共設施用地者，有
何其他替選方案?

1.經彰化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同意得改以繳交代金，繳交代金之數額按都市計
畫委員會審議通過之變更範圍面積及依簽訂協議書時當期公告土地現值
50%計算，並得以分期方式繳納。

2.前述所提變更範圍面積係指主要計畫經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變更
為特定工廠專用區之面積。

三、得否採部分捐贈公共設施用地，部分改
採繳交代金處理?又其代金如何計算?

可以，惟須經彰化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而該代金計算應扣除留設公
共設施用地後之比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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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
回饋
負擔
與管
制規
定

四、隔離帶相關設置原則為何?

「與毗鄰供工業使用之土地交
界鄰接區域」所指為何？

1.依《都市計畫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土地變更處理原則》第四點，申請變更範圍除「與毗鄰供工業
使用之土地交界鄰接區域」外，應設置隔離綠帶、設施或退縮建築，其隔離或退縮距離應達
1.5公尺以上。

2.「與毗鄰供工業使用之土地交界鄰接區域」，指毗鄰都市計畫工業區、已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
所使用之土地或使用性質相同者等情形下，申請變更範圍與該毗鄰土地之交界鄰接區域。

五、隔離帶是否得計入30%公
共設施用地範圍?

隔離帶若為設置隔離綠帶、設施，並於擬定細部計畫時劃設為公共設施用地，例如綠地用地，
則得計入30%公共設施用地範圍；倘為退縮建築者，則不得計入。

六、位於農業區土地者，倘依
《都市計畫取得特定工廠登記
土地變更處理原則》繳交代金，
是否尚須依《農業用地變更回
饋金撥繳及分配利用辦法》繳
納回饋金?

1.依農業發展條例第12條規定，各目的事業相關法令已明定土地變更使用應捐贈或繳交相當回饋
性質之金錢或代金者，其繳交及使用，依其法令規定辦理。故已依《都市計畫取得特定工廠登
記土地變更處理原則》繳交代金者，無須再另行依《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撥繳及分配利用辦法》
繳納回饋金。

2.惟回饋採捐贈變更總面積 30%土地為公共設施用地者，仍須依《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撥繳及
分配利用辦法》之規定繳納回饋金。

七、申設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
相關規定為何?免予設置的條件
為何?

1.申請人規劃設置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其裝置發電設備面積不得少於工廠廠房屋頂水平投
影面積之50%。

2.若因饋線不足、日照不足、建物結構特殊等因素，經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或經濟部指定之太
陽能產業公（協）會評估及出具無法裝置之書面意見，並經由經濟部同意者，免予設置。

3.申請人於申請建造執照時，應檢附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圖說或受光不足評定報告、減少或免除設
置之文件。

八、變更後之建蔽率及容積率
為多少?

依《都市計畫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土地變更處理原則》第四點，變更範圍扣除應留設之公共設施
用地後，可建築基地最大建蔽率及容積率分別為70%及180%，且應低於依都市計畫法第85條所
定施行細則或各該都市計畫書中乙種工業區之最大建蔽率及容積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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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
都市
計畫
變更
及
相關
作業
程序

一、縣府辦理都市計畫專
案通盤檢討程序為何?得
否申請個案變更?

1.彰化縣政府啟動辦理「都市計畫特定工廠專用區專案通盤檢討」，透過專案辦理方式，建立全縣一致性檢討
原則，加速特登廠家完成用地合法化。故凡符合變更資格且具辦理意願者皆納入本次專案通盤檢討辦理，期
間不受理個案變更案件。

2.都市計畫變更作業係由縣政府主導辦理變更主要計畫，待主要計畫經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由本
府製作細部計畫書範例及協議書範例，再由申請人自行擬定細部計畫，並完成細部計畫都市計畫審議程序。

二、申請人欲配合專案通
盤檢討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者，應提送哪些文件或同
意書?

申請人應於都市計畫草案公開展覽期滿後30日前檢具下列文件，提供本府主辦機關查核：

1.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核准特定工廠登記之函文，且應載明核定特定工廠登記事項。

2.地籍圖、土地登記謄本。

3.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4.土地使用分區變更同意書（需由土地所有權人簽章同意）；若有增加範圍外毗鄰土地需求者，應一併檢附。

5.非屬重要水庫集水區、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軍事禁限建範圍及其他法令規定禁止使用土地之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認定文件。

6.地形測繪測量成果圖及其電子圖檔（DWG檔）（標示基地境界線鄰近50公尺範圍內現有相關地形、地物及
設施，並套繪都市計畫圖、地籍圖、特定工廠登記範圍圖，比例尺不得小於1/1,000，需為最近3個月內所測
繪，並經執業測量技師簽證）。

7.建築線指示（定）圖。

8.基地面臨道路寬度未達8公尺者，應自行退縮建築，併所臨接之道路寬度達8公尺以上，並檢附基地退縮位置
示意圖（以建築線指示（定）圖複印後套繪）。

三、特定工廠登記之土地
非工廠所有，是否得辦理
土地變更?

1.可以，惟土地非自有者須提供全部土地所有權人之變更同意書。

2.若有增加範圍外毗鄰土地需求者，亦應檢附全部土地所有權人之變更同意書。

四、都市計畫變更作業以
外，涉及其他相關法令須
辦理事項之辦理時機為何?

申請變更案件依法應辦理農業用地變更、環境影響評估、出流管制規劃、水土保持計畫者，相關審議得採平行
作業方式辦理，並應於申請人擬定細部計畫報請彰化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大會審議前，檢附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
證明文件。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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